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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新屋區永安國民小學　函

地址：32744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2段1320

號

承辦人：教導主任 徐永相

電話：(03)4862224~210

傳真：(03)4863004

電子信箱：jack0906@mail.yaes.tyc.edu.t

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永小教字第10700029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7領導人專業增能學習活動(1070002953_Attach01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107年度海洋教育課程領導人專業增能學習

活動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文106.09.01臺教國署國

字第10600892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實施期程：107年6月25-26日(星期一、二)。

三、辦理地點

(一)集合地點：山豐國小(提供停車)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宜蘭縣、新北市。

四、活動對象：國中小校長（30名）

五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自6月1日13:00起至107年6月12日15:00止。

(二)請至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--承辦學校：永安國小(

桃園市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課程領導人專業增

能學習活動)-報名完成後，請傳真報名表(如附件)至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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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國小4863004。

六、請各校准予與會人員公假登記。

七、活動內容：課程如附加檔案。

八、活動費用：交通及講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支應，

參加單位需自付住宿費用1500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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